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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願 性 公 佈  

集 團 業 務 發 展 最 新 情 況  

 

本公佈乃由松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

自願作出。本公佈旨在向本公司股東（「股東」）及有意投資者提供關於本集團之業

務發展最新情況。 

 

業務發展最新情況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㇐七年九月二十㇐日刊發有關根據㇐般授權配售新股份（「配售

事項」）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承如該公佈中披露，於配售事項中所得款項淨額

（ 「 配 售 額 」 ） 中 約 10,000,000 港 元 擬 用 作 本 集 團 之 ㇐ 般 營 運 資 金 ， 而 約

79,490,000 港元擬於本公司可能不時物色之新業務機會。 

 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擬用配售額中約

70,000,000 港元作為本集團發展放債業務（「放債業務」）。董事會認為，放債業務

將會擴大本集團現有業務的範疇及可分散業務範圍，以擴大本集團的收入基礎，以提



高盈利能力，並為股東帶來更佳回報。因此，董事會認為放債業務將為本集團帶來良

好商機，並大幅提升對本集團未來的貢獻，更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整體利益。 

 
 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松 景 科 技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*  

主 席  
張 三 貨 先 生  

 
 
 
香 港 ， 二 零 ㇐ 八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
 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三貨先生、陳卓豪先生及趙亨泰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
為蘇漢章先生、周春生先生及田宏先生。 
 

* 僅供識別 

 


